
沈阳市大东区奉吉串店与杜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

——对撤回自认的审查

　　【裁判要旨】当事人基于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在法院庭审过程中，承认另一方当事人对己不利

的陈述事实，此种自认的认定及效力，直接关系到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对一市、二审法院均产

生法律拘束力。无正当理由，作出自认的当事人不能予以推翻或自行恢复。自认制度的适用，在审判

实践中容易导致一定的不明确并产生争议，故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审慎妥当地判定应否予以采信，并

据此作出相应的裁判结果。

　　【案号】一审：(2017)辽0104民初10570号二审：(2017)辽01民终3411号

　　【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大东区奉吉串店(以下简称奉吉串店)。

沈阳市大东区奉吉串店与杜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对撤回自认的审查

民事 > 人格权纠纷 > 人格权纠纷 >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 注 案由释义案由：

(2017)辽01民终3411号案 号：

判决书文书类型：

文书公开公开类型：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

民事二审案件类型：

二审审理程序：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欺诈  胁迫  委托代理  过错  基本原则  第三人  当事人的陈述  反证  证明

力  自认  新证据  传闻证据  举证不能的后果  高度盖然性  诉讼请求  维持原判

权责关键词：

张君，孙硕：《对撤回自认的审查》，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6期，第37页来源：

沈阳市大东区奉吉串店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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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

　　2017年6月18日下午，杜某随父母前往奉吉串店处就餐。杜某与母亲起身去洗手间，途中被突然

爆裂的啤酒瓶划伤脚部。杜某父母遂带其前往附近的解放军463医院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治

疗。杜某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住院治疗，当日进行了肌腱缝合、神经缝合、清创缝合、石膏

外固定术，共住院8天。诊断为右足外伤、右足趾肌腱断裂、右下肢腓浅神经裂伤。医嘱为一级护理

。共支出医疗费8177.61元。2017年6月26日出院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为其开具诊断书

，处理意见为：1.继续换药石膏外固定，休息4周，加强营养；2.术后3周门诊复查，适当功能锻炼，

病情变化随诊。杜某父母在家政公司聘请了专业的陪护员从住院开始共护理杜某60天。双方当事人因

在赔偿项目及金额上未达成一致意见，杜某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奉吉串

店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25477.61元；2.奉吉串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

结束后，奉吉串店的经营者王艳书面要求增加华润雪花(辽宁)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

　　【审判】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因购买、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根据杜某的陈述与奉吉串店的答

辩，杜某到奉吉串店处就餐并被啤酒瓶划伤属实。杜某到奉吉串店处就餐系接受奉吉串店提供服务的

行为。对于杜某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奉吉串店应负民事赔偿责任。关于王艳书面要求增加华润雪花(

辽宁)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问题，因与杜某要求奉吉串店赔偿经济损失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不能确

定啤酒瓶爆裂原因系生产者、运输者还是仓储者原因，甚或其他原因，故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杜某主

张的护理费问题，其住院8天，期间为一级护理。出院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为其开具诊断

书，处理意见为休息4周。鉴于案发时杜某刚满11岁，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合其受伤部位，如

无成年家长或他人看护照料，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伤害后果。依据2016年度辽宁省居民服务业工资

标准计算，其护理人员工资为4475.6(37127+365 x 8天x 2人+37127+365×28天×l人)元。关

于杜某主张的交通费问题，结合其损伤情况及就医需求，酌定为200元。据此判决：一、沈阳市大东

区奉吉串店赔偿杜某医疗费8177.61元、护理费4475.6元、交通费200元，总计人民币12853.21元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付清；

　　二、驳回双方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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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宣判后，沈阳市大东区奉吉串店不服，提起上诉，请求增加啤酒厂为共同被告，并对事实予

以查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事实。致使杜某受伤的酒瓶系因邻桌就餐时酒瓶掉落，并非

是酒瓶自爆引起的事故，奉吉串店不应承担全部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杜某受到的人身损害是否因啤酒瓶爆炸所致？奉吉串店是否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

任？其中认定事文的关键即奉吉中店在一审庭审中，关于自述酒瓶自爆的定性及其承担的相应法律后

果。

　　一、自认对当事人和法院均产生约束力

　　民事审判以“以事实为依据”为原则，但民事审判查明或最终认定的事实并不等于实际发生的事实

，故无论是诉讼理论还是审判实务，最关切的核心问题均是案件的事实认定。一审、二审的案件审理

过程大部分都是围绕事实认定而推进展开，最终又直接决定了法律适用向题，直接关系到据以作出的

裁判能否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

　　正因如此，双方当事人围绕自己的诉讼主张举证并承担相皮责任，而法官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证

据形成初步的内心确信或预判，最终经过自由心证的思维过程，形成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裁判结果。

同时，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又不是无范围限度的，诉讼的效率性及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都要求

法律创设了诸多诉讼原则及适用条件。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研究和完善自认制度对凸显

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利、强化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自认制度即是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

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承认。在审判实践中，如何界定自认的性质和效力，直接关系到事实认定

和法律适用问题，对司法裁判的功能发挥具有指导作用。

　　第一，适格自认的法律构成要件。我国关于自认制度的法律规定，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

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

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等司法解释或相关文件材料中。《证据规定》第8条规定：“诉讼

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

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第74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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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

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上述法条可以看出，自认成立须具备以下要件：1.是在诉讼中作出，由

此诉讼外的自认不具有免除对方举证责任的效力；2.是对事实的陈述，法律问题则不能成为自认的对

象；3.是一种于己不利的陈述，本应由对方加以证明的事实，经自认后对方无需举证。

　　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是造成杜某人身损害的啤酒瓶爆炸的原因，直接关系到侵权责任的定性及责任

划分。换言之，若有具体侵权第三人时，只有当无法确定或侵权第三人无赔偿能力时，奉吉串店才应

承担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责任；若无具体侵权第三人时，奉吉串店应承

担因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销售者与生产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一审中，杜某方诉讼请求称：“原告与

母亲去洗手间，途中突然一啤酒瓶不知由何处落地，破碎的酒瓶底部飞出恰好将原告的脚部扎伤。”

奉吉串店则答辩称：“根据派出所调查和我们单位员工反映还有监控录像，杜某受伤原因是酒瓶在桌

子上自爆。”奉吉串店在庭审中关于酒瓶爆裂原因事实的陈述，免除了杜某对侵权行为发生的举证责

任，符合自认的成立要件，应认定为奉吉串店在一审时的自认，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第二，自认的法律效力。出事人双方对事实的一致性意见，发生直接的法律后果是使其诉讼主张

趋于一致，在没有其他特殊情况下，法院应据此作为裁判的事实基础，无需再围绕相关事实调查证据

。换言之，自认的效力对当事人和法院均有拘束力。自认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当事

人的效力。作出自认的当事人需要承担自认的法律后果，无论对己是否有利，实际上，自认也可以作

为证据种类之一即当事人的陈述加以考察理解。当事人的陈述在应然意义上更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

，具有更大的证明价值，故除非其他法定原因，不得撤销。同时，对于对方当事人而言，自认的法律

效力一旦发生，即双方当事人已经不存在争议的事实，相应地免除本需由己承担的举证责任；二是对

法院的效力。在作出判决时，法院当然地受到自认事实的影响和约束。主审法官在对案件事实的取舍

认定上，运用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没有必要也无需再对双方认可的事实进行真实性审查，一般对该

事实直接予以采信或加以确认，自然也不会作出与此相反的事实认定。当然，对自认仍有一定的法律

限制，对于涉及身份关系、法律规定应当由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调解中让步所涉及的事实等，即

使当事人已经作出了自认，也不产生自认的效力，不会对法院的裁判形成约束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学界观点，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通过对诉讼权利的处分实现自己的诉讼主张，而

其对事实的处分和实体权利的处分，并不能以处分人自己的意志而恢复。其中，当事人一审时对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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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实的自认属于事实处分行为，因此，原则上其在二审中陈述的内容与一审其陈述不一致的，二审

法院应要求当事人说明其正当理由，不得径行作出裁判，尤其是一审中当事人的自认行为，若无法定

事由，不能自行恢复，二审亦不应采纳。也就是说，自认不仅约束一审法院，而且对二审法院也具有

约束力。本案中，法院在一审中以奉吉串店承认的酒瓶自爆事实为依据作出判决后，当事人不能在无

正当理由时推翻自认，二审法院仍然应当以其一审承认的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

　　第三，关于二审中自认能否被撤销的问题。自认对法院的约束力并非来源于该事实的真实性，即

并不是因为双方对该事实的认可或认识的一致性而使该事实具有一般真实或盖然真实性，而是源于民

事诉讼中辩论主义这一基本原则，要求法官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视为真实，而不需要调查该事项是否

真实存在。基于此，当事人不能任意撤销自认行为，查则会直接影响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也使法

院本已简化的诉讼程序趋于杂。因此，法律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撤销自认的几种情形，通常包括：1.经

对方当事人同意；2.自认人作出自认是因被欺诈、胁迫等原因；3.自认的当事人提供新证据证明其所

为的自认不符合事实真相。上述情形下，均可以撤销自认。同时，请求撤销的当事人应对其主张的理

由负举证责任，如证明其在自认之后发生新的证据足以证明所认事实不符合真实情况或自己受到他人

胁迫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自认，等等。本案中，奉吉串店在一审中已经自认酒瓶自爆事实后，因

自身向生产商啤酒厂追偿成本过高，又在二审中予以否认，且未提出新的证据加以佐证，不能产生撤

销自认效力。二审法院在审查其上诉请求及相关理由时，理应审慎认定，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

　　二、自认与诉讼外承认行为辨析

　　从民事审判活动定分止争的性质来看，自认制度是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桥梁纽带

，对于调整和平衡各种诉讼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研究并逐步完善自认制度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严

格意义上的自认行为，在适用法律上没有异议，但在审判实务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和自认相似的行为

，极易发生混淆，给审判实务带来很多困扰。如何界定这些行为的性质，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方向。

最重要的，即关于自认的时间范围确定，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即在庭审过程中对自己不利事实的承认

，显属自认行为，法院应当予以认定，故对于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之外的口头陈述，因其不属诉讼中的

辩论，而丧失自认存在的基础，不应认定为诉讼中的自认。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已渐人人心。在起诉之前或过程中，当事人一方

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将对方承认的利于己的言辞固定下来，比如对电话录音、请他人证明等，其目的

【法宝引证码】CLI.C.11676252

5/8 下载日期：2026-04-06



都是免除自己对某些事实的举证或者以此作为证据证明对方已经对某些事实的承认。具体到本案中，

二审期间，奉吉串店提供了一段事发后杜某的父亲到奉吉串店调取监控录像时与饭店员工的对话，对

话内容是杜某的父亲说：“也不知道怎么的酒瓶就碎了，肯定是吃饭那桌碰掉的，肯定是…”，奉吉串

店以此作为新证据，证明杜某父亲明知酒瓶系从邻桌碰掉摔碎的事实经过。杜某父亲则主张其只是表

达自己的合理猜测，不能成为定案事实依据。杜某父亲上述关于在诉讼外的自认是否成立及其效力问

题，成为二审审理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本案而言，奉吉串店搜集酒瓶爆裂原因证据的可能性及

成本远远超过对杜某方诉讼外的案件了解，且事发时酒瓶爆裂原因这样直接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关键

证据可能已经灭失而无法搜集，其希冀通过庭外录音录像这种方法获得对方诉讼外的自认，以期免除

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本身并不具备《证据规定》中自认的效力，仅能够作为一种传闻证据，即相当

于以转述他人的证言或者以书面的陈述代替当庭陈述，起到以此证明案件事实作用的证据之一，并不

能免除自身的举证责任，还需就该事实列举出其它证据加以相互印证，故其证明能力、证明力大小，

仍受法官自由心证的衡量和影响。综上，作为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的诉讼中自认和作为证据的诉讼外

自认之间存在明显区别，法官对于诉讼外自认的事实并不是必须予以采纳，仍需要就该事实依职权进

行调查，并不当然地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科学有效地实现自认的合理价值

　　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过程中，自认制度的优势及功能性日益凸显，其适用问题也得到广泛

关注。自认制度的完善，不仅有助于促进当前庭审模式从传统的法院职权主义转变为当事人主义，也

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实现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首先，依据《证据规定》第64条规

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

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

果。”法院可以通过诉中释明、判后答疑等方式告知自认制度行使的适当性及法律效果，敦促双方当

事人积极举证、积极行使抗辩权利，使双方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及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义务。这不仅

是对法官自由心证规则适用的要求，也最终有利于促成当事人达成一致性意见并自觉履行相应裁判结

果。

　　其次，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未明确规定自认的完整系统理论，2

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也未对虚假恶意的自认作出全面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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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如本案当事人的此类情形，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存在。一方当事人出于各种考虑作出虚假、恶

意的自认，不利于及时化解矛盾，也严重扰乱正常的诚信体系，损害法公信力，因此，建立必要的惩

戒制度势在必行。

　　最后，在审理类似侵权赔偿案件过程中，应注意个案处理的妥当性，充分考虑到其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如上述案例，认定该案构成自认及其不符合法定撤销事由，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有利于

纠纷的解决，引导当事人正确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规范诚信、合理的诉讼秩序，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如果二审法院认可当事人推翻自认的效果，即如其所述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系酒瓶被他人碰掉摔碎所

致，受害方则需对具体侵权第三人进行举证，极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势必影响到受害方对损害

赔偿的追索权利，本案最终的民事责任则由奉吉串店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另一部分需由受

害方自行承担，待其查明碰掉酒瓶的具体责任人时，另行提起诉讼。此种做法与司法解决社会矛盾纠

纷的功能不符，也浪费了司法资源。最重要的是，奉吉串店出于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而先后自认不

一致的行为，存在主观故意过错，有违诚实守信原则，因此引起的诉讼风险也应由其自身承担。二审

法院应通过严格自认制度适用的方式，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行为的指引作用，防止当事人权利滥

用，也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张君；孙硕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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